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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 山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庐府复字〔2025〕49 号

申请人：翟 XX

被申请人：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11360427MB03813849，住所地江西省庐山市南康镇匡庐路 5 号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7 月 1 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线

上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决定不服，通过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平台

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8 月 7 日收到行政复

议申请，8 月 13 日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

并于 9 月 8 日通过邮箱方式听取申请人意见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线上作出的

不予立案告知决定（编号：1360485002025062337634028）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事实经过。2025 年 6 月 7 日，申请人在 XX

新建欧尚店购买了被举报人庐山 XXX 土特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

称“被举报人”）生产的“九江茶饼”桂花味与云雾茶味各一

盒（消费金额 23 元）。发现两款产品名称、配料均不同，却使

用同一商品条码。申请人认为该行为违反《商品条码管理办法》

第十三条“同种同规格商品应使用唯一商品条码”及《预包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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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标签通则》（GB7718）第 2.2 条（食品名称真实准确）、

第 3.1 条（不得混淆食品特征）的规定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食

品安全权益。申请人于 2025 年 6 月向被申请人实名举报，并提

交 4 份证据附件。

2025 年 7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以“不立案”答复，理由为:

“执法人员现场扫码显示商品名称为 200g 盒装 XXX 茶饼，页面

图片显示含 4 种口味，符合 GB12904 标准中基本特性相同商品

可同码的规定，故企业无违法”。申请人不服特申请行政复议。

二、违法理由。被申请人的决定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与法律

适用不当，具体如下:1.事实认定错误。混淆“商品名称”与“产

品实际属性”。申请人举报的是两款独立产品（桂花味、云雾

茶味），配料差异表明其为不同商品，被申请人仅依据扫码页

面显示的统称“200g 盒装 XXX 茶饼”及 4 种口味图片，即认定

“基本特性相同”，忽视实际产品独立销售、独立配料表的客

观事实，忽略产品标签违法实质。《商品条码管理办法》第十

条明确规定“商品名称等基本信息变更需重新编制条码”，两

种口味产品名称、成分均不同，却共用条码，显然违规，GB7718

要求食品名称应“准确反映真实属性”，共用条码导致消费者

无法通过扫码区分产品，构成标签欺诈。2.法律适用错误。被

申请人仅引用 GB12904 标准，但忽视了上位法《商品条码管理

办法》的强制性规定。《商品条码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“生

产者不得以同一商品条码标识不同种类的商品”和第二十条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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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“系统成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商品条码转让、许可他人使用”，

企业将同一条码用于不同商品，等同于“许可不同商品使用同

码”，直接违反上述条款。3.程序瑕疵。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

提交的产品包装标签差异进行实质性核查，仅以扫码页面概括

性描述作为定案依据，调查程序流于形式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立案决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

足、法律适用错误，导致违法经营行为未被纠正，损害申请人

作为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及食品安全管理秩序。

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机关提交了以下证据：申请人身

份证复印件、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记录截图、XX 新建欧尚店收

银小票、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、案涉茶饼照片 3 张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案件处理经过。被申请人于 2025 年

6 月 24 日收到申请人举报单称被举报人生产的“九江茶饼（桂

花味、云雾茶味）”存在两款产品使用同一商品条码的问题。6

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对被举报人进行现场核查，在被举报人

成品仓库，发现四款名称为“九江茶饼（桂花味、云雾茶味、

香橙味、椒盐味）”的产品,经比对，上述产品中的“九江茶饼

（桂花味、云雾茶味）”与申请人举报单中产品一致。现场检

查时，执法人员调取了产品实物与外包装信息，并扫描商品条

码验证系统登记信息，被举报人向被申请人提供了涉案产品的

检验报告。被申请人根据《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》

（GB 12904-2008）第 4.2.1.1 条“基本特性相同的商品，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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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同的商品”，且产品本身无质量问题。被申请人依据《市场

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

定，经报被申请人领导批准，依法对被举报人作出不予立案的

决定。

二、针对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存在“事实认

定错误”“法律适用错误”“程序瑕疵”“不立案决定不符合

法律规定”问题回复。

1.事实认定清楚、证据充分。申请人举报的被举报人生产的

“九江茶饼”（桂花味、云雾茶味），经被申请人执法人员现

场核查，产品外包装标注为同一系列商品，扫码页面显示商品

名称为“200g 盒装 XXX 茶饼”，已明确展示 4 种口味图片（含

桂花味、云雾茶味）。根据《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

示》（GB12904-2008）第 4.2.1.1 条“基本特性相同的商品，视

为相同的商品”，被举报人结合自己生产的四款除口味不同其

他均相同的“九江茶饼”也符合《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

码表示》（GB 12904-2008）第 4.2.1.2 条注释为“通常情况下，

商品的基本特征包括商品名称、商标、种类、规格、数量、包

装类型等产品特性。企业可根据所在行业的产品特征以及自身

的产品管理需求为产品分配唯一的商品代码”的要求。商品条

码主要作用是用于反映商品的各项属性，通过扫描案涉产品的

商品条码，显示的属性与实物相符并不存在标签欺诈或信息误

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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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律适用正确。申请人称被申请人行为忽视了《商品条

码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“同种同规格商品应使用唯一商品条码”

以及第二十条“系统成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商品条码转让、许

可他人使用”的规定。但《商品条码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

“商品条码的编码、设计及印刷应当符合《商品条码》（GB12904）

等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。编码中心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编制

厂商识别代码”及第二十条规定“系统成员不得将其厂商识别

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转让他人使用”。《商品条码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条（禁止转让条码他人使用），被举报人商品条码仅自

身使用，不适用本案。第十三条更是申请人虚构出来的法律条

款。且《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》（GB12904-2008）

是国家强制性标准，对商品条码使用规则具有普遍约束力。

3.调查程序合法完备。被申请人 6 月 24 日收到举报后，执

法人员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赴被举报人成品仓库现场核查调取

产品实物与外包装信息，扫描商品条码验证系统登记信息（显

示商品统称及多口味图示）。经比对，产品实物与申请人举报

内容一致，但扫码系统信息与被举报人实际生产情况吻合，且

被举报人向被申请人执法人员提供了上述产品的检验报告，不

存在标签欺诈或信息误导。而申请人至今未提供因购买上述产

品对其造成了任何危害后果的证据。

4.截至 2025 年 8 月 25 日，经查询全国 12315 平台，申请人

共投诉 438 次，举报 499 次，频次已超出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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畴，且投诉举报的专业术语也明显超出了寻常消费者的范围，

申请人投诉举报的数量以及所用的话术符合典型的“职业打假

人”特征。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

全工作的意见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构成

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消费行为，属于职业打假人，是依法严厉

打击的对象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，事实清楚、证据确

凿、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。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的相关规定和精

神，并未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机关提交了以下证据：现场检

查笔录、现场检查照片 4 张、被举报人出厂检验报告单、涉案

产品检验报告、不予立案审批表、涉案产品条码追溯页面截图 2

张、全国 12315 平台申请人投诉举报信息截图、执法人员证件

照片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5 年 6 月 23 日，申请人以被举报人存在未

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、并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

问题，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向被申请人举报，举报内容主要为

“申请人于2025年 6月 7日在 XX新建欧尚店超市购买了2款茶

饼，分别是桂花味和云雾茶味，该产品名称不同，而产品的配

料表也不同，应当认定为不同商品，使用同一条形码违反了商

品条码管理办法中唯一性原则……而这 2 款不同的食品均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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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条码，违反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的规定，且同时违反了预

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7718 的 2.2 和 3.1 条……”

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收到案涉举报后，安排两名

执法人员于6月 26日前往被举报人成品仓库现场核查并制作了

现场笔录。笔录主要载明：在被举报人成品仓库发现产品名称

为“九江茶饼（云雾茶味）”“九江茶饼（香橙味）”“九江

茶饼（桂花味）”“九江茶饼（椒盐味）”四款产品，经执法

人员现场比对，上述产品与案涉 12315 举报单涉及产品一致；

上述产品除口味不同外，其他均一致，其商品条码均为

6952957800513，执法人员通过扫描上述产品商品条码显示商品

为“200g 盒装 XXX 茶饼”，并配有四款产品的封面图。被举报

人向执法人员提供了案涉产品的检验报告。

2025 年 6 月 26 日，经被申请人负责人审批同意对案涉举报

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签发了《不予立案审批表》，并于 7 月 1

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告知申请人对案涉举报不予立案。

另查明：全国 12315 平台查询结果显示，截至 2025 年 8 月

25 日申请人共投诉 438 次，举报 499 次。另“九江茶饼（云雾

茶味）”配料表显示包括“小麦粉、食用植物油、白砂糖、麦

芽糖浆、黑芝麻、庐山云雾茶、食品添加剂（碳酸氢钠、碳酸

钠）”；“九江茶饼（桂花味）”配料表显示包括“小麦粉、

食用植物油、白砂糖、麦芽糖浆、黑芝麻、糖桂花（蜜饯）、

食品添加剂（碳酸氢钠、碳酸钠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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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记录截图、

XX 新建欧尚店收银小票、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、案涉茶饼照

片、现场检查笔录、现场检查照片、不予立案审批表、涉案产

品检验报告、被举报人出厂检验报告单、涉案产品条码追溯页

面截图、全国 12315 平台申请人投诉举报信息截图、执法人员

证件照片、《行政复议听取意见笔录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商品条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“各

级地方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条码的监

督检查工作”，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四

条第二款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”和第二十五条“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

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”等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

对涉案举报事项依法处理的法定职责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款

规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、

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，

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，

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；特殊情况下，经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”及《市

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“举

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

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”。本案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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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向被申请人举

报，被申请人于 6 月 24 日收到案涉举报，于 6 月 26 日进行现

场核查，同日经被申请人负责人同意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并在 7

月 1 日向申请人告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，符合上述规定，程序

合法。

本案争议焦点在于：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的举报所作的不

予立案决定是否适当、合法，即案涉茶饼商品代码使用是否符

合有关规定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：“经

核查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应当立案：（一）有证据初步证明存

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行为……”。《商品

条码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商品条码的编码、设计及印

刷应当符合《商品条码》（GB12904）等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。

编码中心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编制厂商识别代码”，《商品

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》（GB12904-2008）第 4.2.1.1

条规定：“相同的商品分配相同的商品代码，基本特征相同的

商品视为相同的商品”以及第 4.2.1 条下的注释为：“通常情况

下，商品的基本特征包括商品名称、商标、种类、规格、数量、

包装类型等产品特性。企业可根据所在行业的产品特征以及自

身的产品管理需求为产品分配唯一的商品代码”。据此，相同

商品分配相同的商品代码，对于商品名称、商标、种类、规格、

数量、包装类型等产品特性基本特征相同的商品视为相同的商



- 10 -

品；且企业可根据产品特征和产品管理需求分配商品代码。本

案中，被举报人生产的“九江茶饼（桂花味）”与“九江茶饼

（云雾茶味）”虽然口味不同，但两者属于同一系列的同种产

品，且两款产品均包含 7 种配料，其中 6 种配料均相同，仅 1

种配料不同，即“九江茶饼（桂花味）”包含“糖桂花”配料，

而“九江茶饼（云雾茶味）”包含“庐山云雾茶”配料，除此

之外，两款商品的名称、商标、规格、数量、包装类型、工艺

等产品特性均相同，可以认为其基本特征相同，视为相同的商

品，被举报人根据所在行业的产品特征及自身产品管理需求为

案涉产品分配唯一商品代码符合上述规定。其次，被申请人通

过条码追溯上述产品的商品条码显示商品为“200g 盒装 XXX 茶

饼，统一定价为 35 元”，并配有四种口味茶饼的封面图，其中

包含案涉两种口味茶饼，条码追溯所显示信息并不会对消费者

造成误导，亦不会构成标签欺诈，且涉案产品检测报告、出厂

检验报告单也显示案涉两款茶饼系合格产品。故本机关认为，

被申请人经核查后认为被举报人不存在违法行为，依法作出不

予立案决定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在职责范围内对申请人举报进行了调

查处理，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处理结果，并及时向申请人进行了

告知，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的举报已履行了监管法定职责。被

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适用依

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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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条的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5 年 7月 1 日在

全国 12315 平台线上对申请人翟 XX 就举报庐山 XXX 土特产开发

有限公司生产的“九江茶饼”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决定。

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依

法向湖口县人民法院或庐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庐山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9 月 26 日


